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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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第1頁，共2頁

教育部　函

地址：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聯絡人：黃乙軒

電話：(02)77367819

Email：yutsuki@mail.moe.gov.tw

受文者：元智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0月14日

發文字號：臺教學(三)字第105014374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05年精進培訓實施計畫（南區）(1050143745_Attach1.pdf)

主旨：檢送本部辦理「105年度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調查專業人員精進培訓(南區)」實施計畫乙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4條第5款規定，為提升處理校園性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知能，爰委託國立成

功大學辦理旨揭計畫。

二、旨揭培訓規劃「法規函示解析」課程訂於105年11月15日

（星期二）及「申復審議及行政救濟」課程訂於105年11月

28日至29日（星期一及二）假該校光復校區活動中心B1-

國際會議廳（臺南市東區大學路1號）辦理，由列入中央及

地方政府調查專業人才庫之調查專業人員且參與高階培訓

結訓者，並具有案件調查或申復審議經驗者參加，曾有調

查報告或申復審議決定書撰寫經驗者優先錄取。二項課程

採分項報名，單項課程名額上限為40人（額滿為止）。

三、請於即日起至105年10月25日至報名網頁（網址：http://

genderequity.web2.ncku.edu.tw/bin/home.php）填妥報

名表完成報名，聯絡人：吳怡靜，電話：06-2757575轉5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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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E-mail:ejingwu@mail.ncku.edu.tw。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

府

副本：本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2016-10-14
10: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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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05年度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調查專業人員精進培訓（南區） 

實施計畫 

一、 計畫名稱：105年度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調查專業人員精進培訓(南區)計畫 

二、 計畫目標：依法培訓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調查處理專業素養人才，建立調

查人才庫，提供性別平等教育及校園性別事件防治知能訓練。 

三、 主辦機關：教育部 

四、 承辦學校：國立成功大學 

五、 日期規劃：105年11月15日（星期二）及11月28、29日（星期一、二） 

六、 研習地點：國立成功大學光復校區活動中心B1-國際會議廳 

七、 研討會議程：法規函示解析（7小時）及申復審議及行政救濟（10小時），全程參

加研習時數共17小時。  

八、 培訓課程：依據103年6月18日本部第6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第2次會議通過之

「精進培訓課程」辦理，本次辦理課程「法規函示解析」及「申復審議及行政救

濟」2課程分項報名。 

九、 參加人員規劃： 

（ㄧ）學員人數：單項課程名額40人（額滿為止）。 

 （二）參訓資格： 

1. 列入教育部或地方政府調查專業人才庫人員且參與高階培訓結訓者，並具

有案件調查或申復審議經驗者。 

2. 具有調查報告或申復審議決定書撰寫經驗者優先錄取。 

十、 報名方式與事項： 

（ㄧ）報名方式：一律採網路線上報名作業。報名結果將於審查後，以電子郵件

方式寄發錄取通知。本研討會恕不接受現場報名，未獲錄取者請勿參與。 

（二）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 月 25 日(星期二)截止，請至國立成功大學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網頁: 

http://genderequity.web2.ncku.edu.tw/bin/home.php。（研習課程及報名表如

附件1） 

（三）報名結果預計 11 月 1 日(星期二)以 email 方式寄發錄取通知。錄取後，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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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故無法參加，請於研討會 7 日前以電話通知取消報名。 

（四）本活動不提供住宿，由薦派單位給予參加研習人員公(差)假，並依校內規定

核實支給差旅費。 

（五）本次會議僅提供 2 家指定飯店優惠，請學員自行訂房，主辦單位恕無提供

代訂服務及非指定飯店優惠服務，如有不便，敬請見諒。(詳如附件二) 

十一、 參與者之權利義務規範： 

（一）需全程參與培訓課程，不得缺課與遲到早退，每堂課均需簽到（每堂課遲

到 15 分鐘以上者，該堂課不計時數），結訓後寄發結業證書。 

（二）請每位學員務必攜帶筆記型電腦，以利調查演練課程。因課程場地插座有

限，請記得事先充飽電池，以確保電力充足。 

（三）本次課程將不再提供紙本法規資料，請學員自行於法務部之法規資料庫下

載並攜帶本研習所需之法規【1.性別平等教育法(含施行細則、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凌防治準則)、2.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含施行細則)、3.性騷擾防

治法(含施行細則)、4.性騷擾防治準則、5.刑法第 10 條及第 16 章妨害性自

主罪章、6.教師法、7.教育人員任用條例、8.行政程序法】及教育部性別平

等教育函示目錄

（https://www.gender.edu.tw/web/index.php/m3/m3_03_index）等相關法

規，以利與會討論。課程內容屬案例研討部分，應遵守保密原則。 

十二、 備註：在辦理活動期間於本校進行與會者報名、研習證書製作及爾後相關業務

聯繫之用，若未提供正確完整之資料，將無法完成活動報名及相關業務聯繫。 

 

十三、其他：若預定辦理活動期間遭遇颱風或其他不可抗力之因素，於取得教育部確

認同意後，將取消本次活動辦理，並擇日辦理本活動，補辦日期另行通知。 

 

十四、聯絡人：吳怡靜，電話：06-2757575 轉 50324  

       E-mail: ejingwu@mail.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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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課程表 

105 年度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調查專業人員精進培訓(南區)計畫 
第一場「法規函示解析」課程表 

 時間: 105 年 11 月 15 日（星期二） 9:20-17:00 [敬請準時出席] 

 地點：國立成功大學光復校區學生活動中心 B1-國際會議廳 

時間 課程名稱 主持人/授課講師 

09:00-09:20 報到 

09:20-09:30 開幕致詞 學校代表 
教育部代表 

09:30-11:00 
 

法規函示解析課程講授(一)： 
(1)分析校園性別事件及相關懲處法規訂定及

修正之意義及影響 
(2)分析新舊法適用爭議 
(3)探討校園性別事件之重要函示 

吳志光 教授 
(輔仁大學法律學系)
 

11:10-11:10 休息 

11:10-12:00 法規函示解析課程講授(二)： 吳志光 教授 
(輔仁大學法律學系)

12:00-13:10 午餐休息 

13:10-14:40 
 

法規函示解析集體研討（一）: 
 
(1)討論函示所指之情況為何 
(2)討論是否仍有函示無法處理之情況 

 
吳志光 教授 
(輔仁大學法律學系)
 

14:40-15:00 茶敘 

15:00-16:00 
 

法規函示解析集體研討（二）: 
 
(3)討論函示未能涵蓋之情況，實務能暫以何方

式處理 
(4)討論還有哪些法規漏未規定或規定不足之

部分，尚待函示予以補充者 

 
吳志光 教授 
(輔仁大學法律學系)
 

16:00-17:00  
 

學員回饋及綜合討論 

教育部代表 
與談人： 
吳志光 教授 
(輔仁大學法律學系)

17:00 本日課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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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度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調查專業人員精進培訓(南區)計畫 
第二場「申復審議及行政救濟」 Day1 課程表 

 時間: 105 年 11 月 28 日（星期一） 10:00-16:00 [敬請準時出席] 

 地點：國立成功大學光復校區學生活動中心 B1-國際會議廳 

 

時間 課程名稱 主持人/授課講師 

09:30-10:00     報到 

10:00-10:10 
 

開幕致詞 學校代表 
教育部代表 

10:10-11:00 課程講授： 
申復法規的溫故與知新 

吳志光 教授 
(輔仁大學法律學系) 

11:00-11:10 休息 

11:10-12:10 
 
 

課程講授： 
行政救濟程序之法規與行政法院見解，尤其

是變更教師身分之行政救濟程序（一） 

吳志光 教授 
(輔仁大學法律學系) 
 

12:10-13:20 午餐休息 

13:20-14:10 
 

課程講授： 
行政救濟程序之法規與行政法院見解，尤其

是變更教師身分之行政救濟程序（二） 

吳志光 教授 
(輔仁大學法律學系) 
 

14:10-14:30 茶敘

14:30-16:00 課程講授： 
行政程序法深入研析 

吳志光 教授 
(輔仁大學法律學系) 

16:00 
 

第 1 日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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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度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調查專業人員精進培訓(南區)計畫 
第二場「申復審議及行政救濟」Day2 課程表 

 時間: 105 年 11 月 29 日（星期二） 09:30-14:40 [敬請準時出席] 

 地點：國立成功大學光復校區學生活動中心 B1-國際會議廳 

 

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講師 

09:00-09:30 報到 

09:30-10:20 
 

分組案例研討（一）：  
申復案例研討：檢視申復案例的適法性、

適當性、增能性，及其對校園性別事件之

後續影響 

吳志光 教授 
(輔仁大學法律學系) 
鍾宛蓉律師 

10:20-10:30 茶敘 

10:30-12:00 
 

分組案例研討（二）： 
行政救濟案例研討：研討校園師生、生生

間性侵害、性騷擾案件，及教師、職工違

反專業倫理之案件 

吳志光 教授 
(輔仁大學法律學系) 
鍾宛蓉律師 

12:00-13:10 午餐休息 

13:10-14:40 
 

綜合研討及學員回饋 教育部代表 
與談人：  
吳志光 教授 
(輔仁大學法律學系) 
鍾宛蓉律師 

14:4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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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一律由網路報名】 

105 年度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調查專業人員精進培訓(南區)計畫  
報名表 

姓名  生理性別 □男 □女 □其他:________ 

服務學校  服務單位  

職   稱  飲食習慣 □葷食  □素食 

身分證號  
是否申請公務人員

認證時數 □是 □否 

聯絡電話 
（O） 

（M） 
E-mail 

(寄送錄取通知及活動相關資

訊之用，請務必填寫正確) 

報名資格 

□列入教育部調查專業人才庫之調查專業人員且參與高階培訓結訓者，擔任調查委員

經驗次數___次，撰寫調查報告___次；擔任申復審議委員經驗次數___次，撰寫申復

審議決定書___次。 

□列入地方政府調查專業人才庫之調查專業人員且參與高階培訓結訓者(請檢附結訓

證書)，擔任調查委員經驗次數___次，撰寫調查報告___次；擔任申復審議委員經驗

次數___次，撰寫申復審議決定書___次。 

參加場次 
(可選擇僅參

加單場次，單

場名額 40 人) 

□【第一場】11 月 15 日單日課程: 法規函示解析（7 小時） 
□【第二場】11 月 28 日～11 月 29 日兩日課程: 申復審議及行政救濟 (10 小時) 
□【兩場皆參加】11 月 15 日、11 月 28 日～11 月 29 日三日課程: 法規函示解析及

申復審議及行政救濟(17 小時) 

交通狀況 

（請以表

示） 

□ 
自行開車；車牌號碼：_____________  

(本校單日臨時停車證 30 元，若三日皆參加則需付 90 元，請於報到時繳交) 

□ 
搭乘高鐵（請至高鐵站 2 號出口轉乘接駁車。 

 接駁車預計 11 月 15 日 8:50、11 月 28 日 9:30 準時發車)。 

□ 搭乘台鐵至台南後火車站，依地圖步行約 5 分鐘至本校會場。 

注意事項 

1. 研討會場為中央空調，為了您的健康，建議您可隨身攜帶薄外套。 
2. 為配合環保政策宣導，敬請與會人士自行攜帶環保杯與環保筷。 
3. 依照個資法規定，報名所提供之個人資料僅供本次研習活動及列入教育部調查專

業人才庫紀錄使用。填寫報名者即視為同意處理及利用個人資訊。 
4. 本活動不提供住宿且不代訂，請各參訓人員自訂住宿地點。 

備註 

1. 本次培訓課程參訓資格需為(1)教育部調查專業人才庫人員且受過高階培訓、並

(2)具有案件調查或申復審議經驗者，若有缺額才由其他順位遞補。 
2. 報名時間至 10 月 25 日截止，報名結果將於 11 月 1 日以 email 方式寄發錄取通

知 
 聯絡人：吳怡靜，電話：06-2757575 轉 50324 E-mail: ejingwu@mail.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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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交通路線圖 

一、自行開車（國道路線） (因本校停車位有限，故請多利用大眾交通工具) 

1.南下： 

沿國道一號南下 → 下永康交流道右轉 → 沿中正北路、中正南路(南向)往台南市

區直行 → 中華路左轉 → 沿中華東路前進 → 於小東路口右轉，直走即可抵達本

校。 

【自國道三號南下者，轉國道 8 號（西向），可接國道一號（南向）】 

2.北上： 

沿國道一號北上 → 下仁德交流道左轉 → 沿東門路(西向)往台南市區直走 → 遇

林森路或長榮路右轉(北向)，即可抵達本校。 

【自國道三號北上者，轉 86 號快速道路（西向），可接國道一號（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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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眾運輸工具：  

1.火車：於台南站下車後，請由後火車站出站（大學路），大學路左側即為本校光復校

      區。 

2.高鐵：於台南站下車後，請至高鐵站 2 號出口轉乘接駁車。(11 月 15 日 8:50 準時

      發車；11 月 28 日 9:30 準時發車)。 

      或轉搭台鐵沙崙支線至台南車站下車(請由後火車站出站)。 
 

 

三、會議場地與停車場 

(因本校停車位有限，故請多利用大眾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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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住宿資訊 

請參閱列表，並請自行利用下頁表單訂房，本次會議僅提供下列 2 家指定飯店優

惠，訂房時請與飯店說明參與本次活動。 

主辦單位恕無提供代訂代詢服務及非指定飯店優惠服務，敬請見諒。 

 

A. 成大會館  (距會場步行約 10 分鐘) 
地址：台南市東區大學路 2 號 
電話：（06）- 275 8999 
網站：http://www.zendasuites.com.tw/home.php 

 
B.台南大飯店 (距會場步行約 20 分鐘) 
地址：台南市東區成功路 1 號 
電話：（06）- 228 9101  
網站：http://www.hotel-tainan.com.tw/Design/cma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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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成大會館 專用訂房單 

105年度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調查專業人員精進培訓(南區)計畫 
11 月 28 日 ~ 11 月 29 日 

訂房單 
 

姓名  

入住日期 

(月/日/年) 

退房日期 

(月/日/年)
房型與問數 

   

聯絡人： 

手機： 傳真： 

Email: 

房型 房價 早餐 

商務單床房 

(一大床) 
 

NT$2,460
1 客 

精緻單床房 

(一大床) 
 

NT$2,580
1 客 

豪華雙床房 

(兩大床) 
 

NT$3,055
2 客 

備註 1. 每加一人，須另外加價 500 元(含一客早餐) 

注意事項 入住時問為下午 3 點過後，退房時問為中午 12 點前。 

卡別 □VISA □MASTER □JCB □AE □DINERS 

卡片持有者  有效期限 
mm/yy
    /      

卡號.  

簽名  

訂房注意事項： 

1.此訂房單僅提供「105 年度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調查專業人員精進培訓(南區)計畫」與會者使用。 

2.若訂房取消，請提前通知本會館櫃檯，電話：06-2758999。 

3.保留房問數有限，此訂房單填寫完成，請於 11 月 10 日前傳真至成大會館： 06-2095799，或 E-Mail 至
teatree@zendasuite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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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台南大飯店 專用訂房單 

 
 

105年度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調查專業人員精進培訓計畫 

（NCKU 2016） 

NOV.28-29 2016 

預訂 更改 取消 

住房日期 :     /     /2016     服務單位： 

退房日期 :     /     /2016 聯絡電話：            分機        

房客姓名 :  
手機號碼：

訂房聯絡人 : 傳真號碼： 

房型 數量 房價 內含自助式早餐

商務單人房 

(1 大床：W150 x L195 cm) 
       間  NT$2,300/每晚 1 客 

商務雙人房 
(1 大床：W150 x L195 cm) 

       間  NT$2,800/每晚 2 客 

商務雙人房 
 (2 小床：W105 x L195 cm ) 

       間 NT$2,800/每晚 2 客 

信用卡卡別 □VISA □MASTER □JCB □AE □DINERS 

持卡人姓名 
 

有效期限 
    月 / 年 

 

信用卡卡號             -             -             -             

持卡人簽名 
 

此欄簽名需與信用卡背面簽名一致 

住房時間 15:00 起，退房時間至退房當日 11:00 止 

交通資訊：70050 台南市成功路 1號 

台南火車站(前站)：步行約 3分鐘抵達飯店 

高鐵台南站轉乘：1.搭計程車約 30 分鐘抵達飯店(車資約 400 元) 

              2.轉搭台鐵沙崙支線在台南火車站前站下車(20 分鐘/全票 25 元) 

訂房單填寫完畢請傳真至台南大飯店訂房組(+886)-(6)-2268502 

或以 email 方式連絡我們。Email: hotel-tainan@hotel-tainan.com.tw   

訂房代號               訂房人員 


